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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 年来三次南海维权斗争研究

曾　 勇１

（１．西南大学，重庆 ４００７１５）

摘要： ２０１２ 年以来中国主要进行了三次南海维权斗争。 这些斗争本质上都是新时期中国政府

强调南海诸岛“主权属我”政策的体现。 不同局势下发生的三次南海维权斗争各有具体目标和

作用，而历次维权斗争则存在一些共同的特点，如斗争目标的有限性、维权斗争手段的多样性

与互补性和维权意志的坚定性，由此导致维权斗争过程非常复杂。 从更全面以及连贯性角度

看，三次南海维权斗争都是对南海特定局势的反应，其目的是要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 由此而

来的对我政策启示为：南海维权必须服务于中国和平发展大战略、必须立足于维护中国参与主

导的南海局势、既要注意硬实力建设也要注意软实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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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岩岛事件是指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８ 日至当年 ６ 月 １８ 日菲律宾与中国就黄岩岛海域附近的捕鱼权益发生的对峙；具体起因是菲律宾主动

以非法方式试图抓扣在黄岩岛附近捕鱼的中国渔民，最终结果是中国渔民的合法利益得到保护，中国恢复了对黄岩岛的控制。 中建南项

目钻探作业是指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２ 日至当年 ７ 月 １５ 日越南与中国就中国“９８１”钻井平台在西沙中建岛海域钻探发生的对峙；具体起因是越

南主动以非法方式干扰“９８１”钻井平台在中建岛海域合法勘探作业，最终结果是“９８１”钻井平台提前完成预期任务、和平离开。 “拉森号”
事件是指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２ 日至当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美国与中国就美国南海“航行自由”计划及第一次“航行自由”行动（即拉森号事件）展开的

包括外交、法律和安全手段在内的全面斗争，具体起因是美国正式宣布会在中国岛礁建设海域开展“航行自由”和“飞越自由”，最终结果

是：在中国军舰的跟踪、监控下，美舰拉森号执行了介于“航行自由”和无害通过的行动。 具体可见下述相关文章。
②　 张洁：“黄岩岛模式与中国海洋维权政策的转向”，《东南亚研究》，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第 ２５－３１ 页；曾勇：“从‘黄岩岛模式’看中国南海政

策转向”，《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２０１４ 年第 ５ 期，第 １２７－１４４ 页；朱锋：“南海主权争端的新态势：大国战略竞争与小国利益博弈———以南

海‘９８１’钻井平台冲突为例”，《东北亚论坛》，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第 ３－１７ 页；曾勇：“南海‘９８１’钻井平台冲突折射的越南南海政策”，《当代亚

太》，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第 １２４－１５３ 页。

２０１２ 年来的南海局势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

为复杂多变的时期。 为维护领土主权以及相关

权益，中国先后在黄岩岛事件、中建南项目钻探

作业和“拉森号”事件中分别针对菲律宾、越南

和美国展开了激烈的维权斗争。①这三次南海维

权斗争最终都以中国获得决定性胜利而告结

束。 本文的目的是研究这三次南海维权斗争所

体现出的基本特点。
国内学术界在研究黄岩岛事件、中建南项

目钻探作业南海维权斗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

果，其共同特点在于具体分析维权过程中的斗

争方式与效果。②迄今为止，国内学术界还没有



第 ５ 期　 曾　 勇：２０１２ 年来三次南海维权斗争研究

研究“拉森号”事件维权斗争的成果问世。 一个

重要的原因是“拉森号”事件被视为美国南海

“航行自由”计划的一个具体的执行方案而被忽

视，学者们更多是从美国“航行自由”计划的角

度来看待该事件及其实施。① 随着美国加快南

海政策转向的速度以及中国面临中美南海博弈

前景的现实化和深入化，该情况逐渐有所改

变。② 借助外国方面的材料，的确可以帮助加深

相关问题的研究，③但总体而言他国学者的研究

角度决定其能提供的借鉴不可能太多。
基于上述情况，本文将在现有研究成果基

础上，④着重探讨 ２０１２ 年来三次南海维权斗争

的三个基本命题。 其一是，实现南海诸岛主权

及其附属海洋权益的收复一直是中国政府矢志

不移的政治诉求，也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努力

实现的过程。 当下，南海问题主要表现为南沙

群岛及其附属海域权益归属问题。⑤ 自 ９０ 年代

初确立“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南海政

策以来，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在南海的维权

斗争主要体现为“搁置争议”。 ２００９ 年来的新

形势迫使中国不得不强化“主权属我”这一面。
三次南海维权斗争都是在这个总体目标下持续

不断地追求中国的南海利益。
其二是，三次南海维权斗争地区背景大体

一致，具体斗争对象、斗争方法以及最终效果却

不尽一致。 主要是哪些因素导致不同的结果，
三次南海维权斗争有怎样的内在联系，中国又

是怎样具体因应的等问题，需要置于一个连续

性的过程中进行整体把握。
其三是，三次南海维权斗争体现了中国南海

维权的一些共同特点，包括维权目标的有限性、
维权手段的多样性与互补性和维权意志的坚定

性。 新时期南海局势的复杂性和中国维权任务

的艰巨性，决定了中国的南海维权斗争必须始终

做到战略利益与战术利益的兼顾、全局利益与局

部利益的平衡、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协调。 这

实际上几乎决定了中国南海维权斗争的基本特

点。 然而，在具体的南海维权斗争中，中国怎样

体现这些基本特点的，需要进一步阐释。
选择“维权斗争”作为研究的核心概念，而

不是 “维权政策”一类的概念，主要是为了强调

中国南海维权目标的对抗性、复杂性和阶段性

的特点。 现阶段南海维权斗争的目标具有对抗

性特点，是要在实现自身意愿的同时否定他方

意愿；即南沙诸岛主权及其附属海洋权益在我

而不在他方，认为他方关于南沙诸岛的权益诉

求是非法的无理的。 维权目标的实现过程是复

杂的，要实现目标，各种举措必须统一协调，针
对复杂局势要随时调整；在具体实现目标的过

程中，不仅局势会出现反复，甚至有可能出现举

措之间相互矛盾的情况。 现阶段南海维权斗争

的目的是为了实现阶段性的维权目标，而不是

最终目标。 现阶段的维权目标是突出“主权属

我”，具体的维权斗争则会聚焦到具体的目标

（比如黄岩岛控制权的恢复）。 为实现该目标，
中国必须采取各种举措。 这些举措往往会直接

针对侵犯我南海权益的相关国家。 斗争性是这

些举措最根本的共性。
一般而言，“维权政策”被视为国家关于某段

时期就南海问题采取的基本立场以及实现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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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如张景全、潘玉：“美国‘航行自由计划’与中美在南海的

博弈”，《国际观察》，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第 ８７－９９ 页。
赵阳、龚红烈：“美国国会对中国南海岛礁建设的反应”，

《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第 ４１－５１ 页；赵明昊：“美国在南海

问题上对华制衡的政策动向”，《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
第 ２９－３５、４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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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Ｐｏｌｉｃ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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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ａ．ｐｄｆ。 瓦格纳（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Ｋ． Ｗａｇｎｅｒ）主要侧重于拉森号事件对

美国经验教训的研究；纪友（ Ｊｉ Ｙｏｕ）则从中美战略互动视角分析

包括拉森号事件在内的中美间关于“航行自由”计划的系列事件

及矛盾；郭晨熹（Ｌｙｎｎ Ｋｕｏｋ）主要基于法律角度研究该事件。
一些研究已经注意总结 ２００９ 年以来中国南海维权成功的

经验，为应对特朗普冲击做好准备，如李忠林：“中国对南海战略态

势的塑造及启示”，《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第 ２３－３０ 页。
岳德明：“中国南海政策刍议”，《战略与管理》，２００２ 年第

３ 期，第 ５５ 页；对于越南而言，则还要加上西沙群岛主权及其附属

海洋权益问题；对于菲律宾而言，则要加上黄岩岛主权及其附属海

洋权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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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应步骤和具体措施。 “维权斗争”可以被视

为“维权政策”的一个侧面，往往涉及一个具体的

事件，举措和目标更为具体。 三次南海维权斗争

都是在大的南海政策背景下进行的，但其目标更

为明确，为实现目标而采取的举措更有针对性。

一、维权斗争在中国南海政策中的作用

理解 ２０１２ 年来三次南海维权斗争在中国

南海政策中的作用，首先，必须了解中国南海政

策的发展脉络。 近 ７０ 年的中国南海政策，经历

了主要强调主权归属（１９４９ 至 １９９１ 年）和“主
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１９９２ 年以来）两
个阶段。① 前一个阶段是共和国初创时期建立

现代民族国家的自然目标；后一个阶段是着眼

于经济发展的中国提出的务实性目标。 后一个

阶段根据侧重点不同还可以细分为强调“搁置

争议”（２００９ 年之前）和“主权属我”（２００９ 年以

来）两个时期。② 其次，必须理解维权斗争和一

般性维权的区别。 维权斗争往往有特定的目

标，而且服务于特定时期的南海政策，其具体方

式就是各种不同类型的维权举措的组合，具有

过程性特点。 一般性维权则不追求特定的目

标，既可以服务于特定时期的南海政策也可以

立足于基本的南海立场，其具体方式往往是单

个的维权举措，起止时间模糊。 最后，必须将维

权斗争置于 ２００９ 年以来的南海背景下来理解。
三次维权斗争的政策动因均是服务于“主权属

我”的南海政策，具体实施和结果不违背“和平

解决”的真诚意愿。③ 黄岩岛事件中的维权斗

争，是实现黄岩岛主权控制权的恢复，属于拓展

性维权；④中建南项目钻探作业中的维权斗争，
是强调西沙群岛主权属我，属于巩固性维权；⑤

“拉森号”事件中的维权斗争，是反对美国滥用

航行自由、维护南沙岛礁建设合法权益，属于防

御性维权。⑥ 这三次维权斗争的政策出发点均

是捍卫南海诸岛“主权属我”立场，具体斗争过

程都没有涉及武力使用，最终结果是既实现了

既定目标也没引起事态扩大化局面。

１．１　 ２０１２ 年前的中国南海政策与维权

中国南海政策不是现在才形成的，追根溯

源可到清朝末年，之后又经历了“九小岛事件”，
大约在 １９４７ 年底到 １９４８ 年初基本确立。 此后

历届中国政府（包括台湾地区政府）都大体坚持

南海问题上的断续线立场。⑦ 为维护在南海的

基本利益，历届中国政府均采取了相应的维权

政策。 二战结束后，当时的国民政府根据《开罗

宣言》《波茨坦公告》等雅尔塔体系主要国际文

件相关条款精神，命令海军到南海接收南海诸

岛、宣示主权，并将其划归地方政府管理。 国际

社会对此并无异议。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２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这个区分是粗线条的，一般还要将第一阶段细分为 ７０ 年

代前和 ７０ 年代后。 考虑到这一阶段的政策重点就直接做了这种

处理，进一步了解可见李金明著：《中国南海疆域研究》，福建人民

出版社，１９９９ 年版；李国强著：《南中国海研究：历史与现状》，黑龙

江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版；等等。
张洁：“黄岩岛模式与中国海洋维权政策的转向”，《东南

亚研究》，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第 ２９－３０ 页。
戴秉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新闻网，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７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ｇｎ ／ ２０１０ ／ １２ － ０７ ／ ２７０４９８４．
ｓｈｔｍｌ；“王毅：以‘双轨思路’处理南海问题”，中国网，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９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４ － ０８ ／ ０９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３３１９１６３０．ｈｔｍ。

张洁和曾勇关于黄岩岛模式的研究均持该观点。 之所以

称之为拓展性维权，是因为此前，黄岩岛的控制权不在我方；黄岩岛

事件之后，我方恢复对黄岩岛的控制权、增加了维权的地理范围。
朱锋和曾勇关于中建南项目钻探作业的研究都没有就此

作出明确的判断，但均指出：“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不存在

任何争议”，自 １９７４ 年西沙海战以来一直全部处于中国有效管辖

的事实。 就此而言，这次冲突对于中国而言是巩固原有权益而非

增加，故称之为巩固性维权。
防御性维权是指：我方权益面临他方侵犯或侵犯威胁时，

我方采取防护性举措以维护相应权益；“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外交

部发言人陆慷主持例行记者会”，中国外交部网，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ｆｙｒｂｔ ＿ ６７３０２１ ／ ｊｚｈｓｌ ＿ ６７３０２５ ／
ｔ１３０９５１２．ｓｈｔｍｌ。

１９４７ 年 １０ 月，中国政府确定中国边界东西南北四至地点

及其经纬度，最南的边界定为北纬 ４ 度的南沙群岛曾母暗沙，并在

编绘出版的《南海诸岛位置图》中，以未定国界线标绘了一条由 １１
段断续线组成的线；１９４８ 年初，当时中国政府公开发行的《中华民

国行政区域图》，向国际社会正式宣布了中国政府对南海诸岛及

其附近海域的主权和管辖权范围，即公认的“十一段线”。 新中国

成立后，经政府有关部门审定出版的《南海诸岛图》，再次标绘了

南海断续国境线，只是将 １１ 段断续线去掉北部湾 ２ 段，改为 ９ 段

断续线，地理位置上稍有调整；详细可见徐志良：“民国海疆版图

演变与南海断续国界线的形成”，《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０ 年第 ４ 期，
第 ９２－９７ 页。

林金枝：“１９１２—１９４９ 年中国政府行使和维护南海诸岛

主权的斗争”，《南洋问题研究》，１９９１ 年第 ４ 期，第 ６５－７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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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美国在《旧金山和约》中制造的“南海地位

未定论”，①中国政府郑重声明：中国在南威岛和

西沙群岛之不可侵犯的主权，不论美英对日和

约草案有无规定及如何规定均不受影响；②“旧
金山对日和约由于没有中国参加准备、拟制和

签订，中央人民政府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因
而是绝对不能承认的。”③此后相当长时期，对于

侵犯南海诸岛权益的事件，囿于弱小的海军实

力，中国基本是以政策宣示方式维护南海权

益。④ 直到 ７０ 年代，武力手段缺乏的局面才有

了改观，同时中美实现战略结盟，进一步维权的

条件基本具备。 １９７４ 年西沙海战、１９８８ 年南沙

海战表明：中国南海维权政策可以选择武力方

式，中国维护南海权益的能力更强。
中国南海维权能力显著增强的同时，南海

问题所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也发生了深刻的变

化，邓小平曾经设想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政
策⑤具备了推行的基本条件。 与此前以岛礁主

权归属为唯一目的的南海政策不一样，８０ 年代

中期基本形成的南海政策以经济开发政策主

导，以中国经济建设发展大局定位南海维权多

重目标，反映了中国不断增强的海洋意识。⑥ 稳

固地确立了自身在南沙群岛的存在后，邓小平、
李鹏先后明确表示，南海新政策是“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⑦ 此后，中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

领海及毗连区法》，以法律形式明确中国对南海

诸岛的主权，南海新政策被更准确的“主权属

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所取代。 随后，中国低

调处理美济礁事件，⑧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承

担大国责任，中国—东盟关系不断升温，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中国与东盟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和

《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中国的

南海政策越来越紧密地与东亚地区合作联系在

一起。 为维持地区稳定与发展，中国已经从负

责任大国角度来看待久拖不决的领土主权争

端，愿意和菲越等争端方一起接受某种程度的

约束性文件规范自身行为。⑨

２００９ 年是中国南海政策微调的关键时期。
２００７ 年以来菲律宾和越南就不断在南沙挑起事

端；２００９ 年上半年以来，菲律宾、越南等陆续大

力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美国则借“无暇号”事
件大肆炒作中国的海洋政策与相关法律———南

海问题面临的地区环境已经发生巨大变化。 同

时，伴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等重大

崛起事态的出现，南海已经发展为决定中国安

全、稳定、繁荣和发展的关键性要素之一。 已经

成长为海洋大国的中国理所当然地要顺应自身

发展推进国家海洋战略，南海由于其特殊的关

键性地位自然成为该战略的核心关注，侧重“主
权属我”的南海政策微调因而出现。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７ 日中国正式向联合国提交照会，严正表示

“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

的主权，并对相关海域及其海床和底土享有主

权权利和管辖权。 中国政府的这一一贯立场为

国际社会所周知”。 在出示断续线地图基础上，
中国还严正批驳越南划界案对中国南海主权的

侵犯行为。 一年后，“南海核心利益说”将中国

置于菲律宾、越南等国的对立面，􀃊􀁉􀁒７ 月美国务

卿希拉里在东盟地区论坛（ＡＲＦ）发表被认为明

３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

Ｋｉｍｉｅ Ｈａｒａ，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２００７，ｐｐ．１４６－１４７、１５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 ２ 集），世界知识

出版社，１９５８ 年版，第 ３０－３２ 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１９５１—１９５３ 年）》，世

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６１ 年版，第 ３７ 页。
当然，这段时期中国台湾当局在维护南海主权方面也做

过许多努力，但整体而言，维权效果比较有限；比如 １９５６ 年台湾当

局海军巡弋南海。 见张良福编著： 《南沙群岛大事记 （ １９４９—
１９９５）》，“八五”国家南沙考察专项、中国科学院南沙综合考察科

学考察队，１９９６ 年，第 ６－７ 页。
１９８４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邓小平指出，南沙群岛历来都是属于

中国的，解决该争端有武力这个办法，“（另一个）一个办法是把主

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这就可以消除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
见：《邓小平文选》（第 ３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年版，第 ８７ 页。

曾勇：《中美关系视角下的南海问题研究》，中央党校

２０１３ 年博士论文，第 １３０ 页。
《人民日报》，１９８８ 年 ４ 月 １７ 日；“中国政府总理李鹏在

菲律宾发表的谈话摘要”，《人民日报》，１９９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李金明：“美济礁事件的前前后后”，《南洋问题研究》，

２０００ 年第 １ 期，第 ６６－ ６８ 页；张明亮：“南中国海争端与中菲关

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２００３ 年第 ２ 期，第 １０７－１０８ 页。
李金明：“从东盟南海宣言到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东南

亚南亚研究》，２００４ 年第 ３ 期，第 ３１－３６ 页。
“南海核心利益说”详细见曾勇：“‘南海核心利益说’再

思考”，《南洋问题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第 １－１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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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拒绝中国断续线立场的讲话，①并随后强化与

菲律宾、越南等的安全关系，中国在南海面临的

形势趋于严峻，南海维权斗争帷幕徐徐拉开。

１．２　 黄岩岛事件成功维权推动“主权属我”南
海政策实施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８ 日至 ６ 月 １８ 日的黄岩岛事

件就是在这种局势下出现的。 为反击菲越等掀

起的一股抵制断续线的逆流，中国已经采取不

少维权举措，然而并没有起到预期效果。 大约

同时出现的钓鱼岛争端又将中国推到必须采取

有效举措维护具体海洋权益的地步，否则中国

的海洋争端将全面告急。 这意味着：中国必须

采取新的维权斗争举措，在具体目标上获得实

际收益，阻遏不利态势恶化。 但南海维权与维

稳在 ２０１１ 年还被认为是困局。②

黄岩岛事件中的成功维权，顺利破解维权

与维稳困局，给予中国大力推动“主权属我”南
海政策以极大信心和动力。 中国随即正式设立

三沙市、先后两次陆续开放南海区块以供开发。
同时中国强化了维护南海权益的力度。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７ 日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携手合作，共同

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将

继续妥善处理与有关国家的分歧、摩擦，在坚定

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共同

维护与周边国家关系和地区稳定大局”。 １０ 多

天后，中国挫败菲律宾等力图在东盟外长会抹

黑中国南海维权政策的图谋，东盟发布“关于解

决南海问题六项原则”。③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中共十

八大报告提出：坚决维护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

国。 这意味着，已被明确界定为中国油气资源

重要开发地区的南海必将是中国海洋强国战略

的重要实施地区，是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发展海

洋权益的标志性地区，“主权属我”的南海政策

原则立场会继续坚持并强化。④ 这些重大政策

的推出以及相关积极事态的出现，是黄岩岛事

件维权斗争的逻辑结果，成功的维权斗争强化

了南海政策立场，助推南海局势逐渐朝有利于

我的方向发展。
２０１３ 年是南海局势相对平缓的一年，中国

的南海维权举措主要体现在巩固已有成果和强

化制度建设上。 ３ 月中国重组海洋局并强化国

家海洋执法力量，９ 月中国南沙岛礁建设开工；
１０ 月初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尼、马来西亚及巴

厘岛之行（ＡＰＥＣ）强调中国与东南亚经贸合作

的共同收益及前景，并在印尼的讲话中提出共

建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 １１ 月中国

还不计前嫌，援助遭遇台风灾难的菲律宾。 但

是，平缓之下还有暗流翻涌。 反对中国南海政

策的菲律宾不仅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正式提出国际仲裁

方式解决与中国的南海争端，还不断密切与日

本、美国、越南等的安全联系。 而越南在黄岩岛

事件之前就已经不断挑战中国南海政策原则，
之后更是通过《越南海洋法》、强化武器购买、提
升与美日安全关系等举措维护其南海非法

所得。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 日至 ７ 月 １５ 日发生的中建

南项目钻探作业维权斗争有些意外。 尽管当年

１ 月海南省实施南海渔业新规引发越南等的批

评，越南和中国的稳定关系并未受到干扰。 而

海洋石油“９８１”钻井平台此次的勘探作业区域

在西沙群岛中建岛靠近中国海域一带，是自

２００４ 年以来就开展的项目，既非在越南海域也

不存在要侵犯越南权益的意图。⑤ 但是，越南异

乎寻常的反应的确迫切要求中国展开维权

斗争。

４４

①

②

③

④

⑤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０ 日希拉里在第 １０ 届东盟地区论坛上表示

“南海问题是美国外交优先考虑”、“南海问题是地区安全的首要

关注”、“在解决南海问题上美国有国家利益”、“提出索求的各方

应根据《公约》寻求各自对领土及附带权利和海域权利的索求。
根据国际法惯例，对南中国海海域提出的合理索求应当完全派生

于按地貌特征提出的合理索求”。 Ｈｉｌｌａｒｙ Ｒｏｄｈａｍ Ｃｌｉｎｔｏｎ， “Ｐｒｅｓ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Ｊｕｌｙ ２３， ２０１０，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Ｈａｎｏｉ， Ｖｉ⁃
ｅｔｎａｍ，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ｔａｔｅ．ｇｏｖ ／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 ｒｍ ／ ２０１０ ／ ０７ ／ １４５０９５．ｈｔｍ。

如郭伟华：“破解南海困局，实现互利共赢”， 《世界知

识》，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２ 期，第 ６７ 页。
Ｒｏｂｅｒｔ Ｓｕｔｔｅｒ， Ｃｈｉｎ－ｈａｏ Ｈｕａ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ｓ： Ｃｈｉｎａ Ｍｕｓｃｌｅｓ Ｏｐ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Ｖｏｌｕｍｅ １４， Ｉｓｓｕｅ ２， ２０１２．

曾勇：“国外有关南海问题解决方案述评”，《中国边疆史

地研究》，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第 ４４－４５ 页。
“中建南钻探项目意义重大”，《国际商报》，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２ 日，第 Ｃ３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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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拉森号”事件凸显中国南海政策中的防

御性维权

　 　 黄岩岛事件中的维权斗争是拓展性维权，
中建南项目钻探作业中的维权斗争则是巩固性

维权。 巩固性维权首战告捷，这进一步强化了

中国推行南海政策的信心和决心。 中国随后修

复了与越南的关系，对于坚持国际仲裁解决争

端的菲律宾继续持毫不妥协立场，在双边、多边

舞台反复重申南海政策立场。 一直处于幕后支

持菲越的美国此时走到台前，不仅正式提出冻

结方案施压中国，①还紧接着以中国南海岛礁建

设规模过大为直接理由发布否定中国断续线及

其依据的报告《海洋界限：中国的南海主张》，②

中美南海博弈彻底浮出水面。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２
日美国防部长卡特声称，美军将在中国岛礁建

设 １２ 海里区域开展“航行自由和飞越自由”，
“拉森号”事件由此开启。③

美国不是南海问题当事国，按理不可能成

为中国南海维权斗争的对象。 然而，美国是二

战以来的全球性海军大国，一直以来将掌控全

球重要航道作为自己理所当然的任务。 南海不

仅是全球最为重要的海上通道，还是美军出入

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必经海域，对美国的全球海

权乃至世界主导地位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

中国海军弱小，无力维护南海权益的时期，南海

对于美国而言就是一片随意航行的辽阔海域；
当中国海军初具实力的时候，美国对中国的南

海政策就有了防范之心。 美国通过“无暇号”事
件施压中国，力图让后者接受其关于专属经济

区“航行自由”的观念。④ 该企图受挫后，美国以

南海问题介入东南亚事务，不仅频繁提升与菲

越的关系以支持其对华强硬，还长期鼓动东盟

各国一致对华，特别是在关于南海行为准则谈

判上屡屡指手画脚。 由于中国南海政策立场坚

定、措施得力，美国企图通过菲越和东盟牵制中

国南海政策的计划基本落空。 在此背景下，美
国只得主要以“航行自由和飞越自由”为由挑战

中国南海岛礁建设权益。 为强调其合法性，美
国高举海洋法权威和全球海洋秩序，污指中国

违反海洋法、意在挑战现行秩序。
中国正面回应了美国的污名化指责，强调

岛礁建设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斥责美国双重标

准搞乱南海的不轨居心，同时严阵以待。⑤ 中国

的这些举措不是以阻止美国开展所谓“航行自

由”或“飞越自由”为目的，而是想明确告诉美

国：中国的南海政策立场以及岛礁建设计划坚

如磐石，美国在南海开不开展所谓“航行自由”
都不会改变当前中国的南海政策与举措。 ５ 个

半月后，美国果然派遣“拉森号”驱逐舰执行了

“航行自由”。 中国对此反应迅速，直接对其实

施了监视、跟踪和警告。 中国外交部、国防部随

即对美国的此次行动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声明，

５４

①

②

③

④

⑤

美国提出的冻结提案主要内容为声索方自愿冻结可能激

化南海争端的行为；中国的“双轨思路”指：有关争议由直接当事

国友好协商谈判寻求和平解决，而南海和平与稳定则由中国与东

盟国家共同维护。 具体见“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赞成‘双轨思路’”
解决南海问题”，凤凰网，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１ 日，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ｉｆｅｎｇ．
ｃｏｍ ／ ａ ／ ２０１４０８１１ ／ ４１５２１９７６＿０．ｓｈｔｍｌ。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ａｓ， Ｎｏ．
１４３， Ｃｈｉｎａ：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Ｃｌａｉ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５，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ｔａｔｅ．ｇｏｖ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 ２３４９３６．ｐｄｆ．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不同水域

的航行自由程度不一；再结合美国对于航行自由的理解；一般而

言，航行自由专指专属经济区内的外国船舶（飞机与船舶在法律

性质上一致）享有不受沿海国管控的航行自由权。 就专属经济区

内的航行自由而言，《公约》没有明确军舰（以及军机）是否拥有与

普通船舶一样的航行自由权；美国自己的解释是，既然《公约》没

有特别说明，则意味着军舰（以及军机）也包括在内。 中国等国家

则认为，外国船舶和飞机可在适当顾及沿海国权利与义务的条件

下自由地航行或飞越沿海国的专属经济区。 从这个角度来看，航
行自由与飞越自由法律性质一致，只是船舶与飞机的区别。 因此，
一般的学术论著并没有将二者明确区分，而是往往以航行自由概

称之。 不过，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２ 日美国声称要挑战中国南海岛礁建设

区域相关权利时，将航行自由与飞越自由一并提出。 从尊重美国

表述以及学术的严谨性程度而言，本文在涉及美国的上述相关表

述时也将二者并提；罗国强：“理解南海共同开发与航行自由问题

的新思路———基于国际法视角看南海争端的解决途径”，《当代亚

太》，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第 ６５ － ７７ 页；Ａ． Ｅｎｔｏｕｓ， Ｇ． Ｌｕｂｏｌｄ ＆ Ｊ． Ｅ．
Ｂａｒｎｅｓ， “Ｕ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Ｃｌａｉｍｓ”， Ｗａｌｌ
Ｓｔｒｅｅ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Ｍａｙ １２， ２０１５。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Ｈｅａｒｉｎｇ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Ｓｕｂ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Ｓｅｎａｔｅ， Ｊｕｌｙ １５，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３ 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

会”，中国外交部网，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３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 ／
ｗｅｂ ／ ｆｙｒｂｔ＿６７３０２１ ／ ｊｚｈｓｌ＿６７３０２５ ／ ｔ１２６３６１０；“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８ 日外交

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中国外交部网，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ｆｙｒｂｔ ＿ ６７３０２１ ／ ｊｚｈｓｌ ＿ ６７３０２５ ／
ｔ１２６７８１６．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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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随后在南海附近开展了一系列军事演习。
几天后，到访的美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声

称，美国进行的南海巡航不是搞军事威胁，而是

旨在保护“航行自由”，因为中国在南海模糊的

主权声索使国际秩序面临挑战。
如果“拉森号”事件的目的诚如哈里斯所

言，则大可以按照以往传统秘密进行，①没必要

大肆声张。 美国没有那么做，那就一定有其他

考虑。 首先，从美国内政来看，奥巴马并不主张

持强硬立场，但国防部和国会就此问题一直穷

追不舍。 在中国就岛礁建设问题上没有实质让

步的情况下，奥巴马不得不采取行动，以洗脱自

身对华立场优柔寡断的嫌疑。② 其次，就美国对

该地区的安全承诺而言，由于认为中国的岛礁

建设具备改变地区安全平衡的可能性，美国有

必要通过这些国家能够看得到、感受得到的举

措使其相信美国的地区承诺。③ 事实上，包括美

国在内的国家一直享有南海航行自由权，受到

影响的只是美国不怀好意的高频率海空抵近侦

察。 美国的强硬派的确得势了，但中国的岛礁

建设并未就此停工、中国南海政策也未就此有

所变动。 就此而言，针对美国的防御性维权斗

争获得了了不起的成功。
“拉森号”事件中的维权斗争能取得成功，

就南海政策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其一，
南海政策自身所赋予的战略属性必须深刻检

视，未雨绸缪。 “主权属我”的政策定位是历届

中国政府在南海诸岛问题上坚定不移的立场，
如何最大程度维护或者甚至实现该诉求一直是

中国必须面对的挑战。 南海的地缘属性决定了

中国的任何南海政策必然是战略性的。 迄今为

止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所有进展都是建立在

“不称霸”的和平发展道路上的。 继续推进南海

政策必须注意外界尤其是美国的误导性宣传，
一定要目标宣示在前、具体实施澄清随后，让其

企图难以得逞；而我们自身也要注意，不能混淆

合理合法的南海诉求与南海霸权的区别。④ 其

二，对于已经到来的中美南海权益之争，中国既

要在南海政策合理合法的范围内争取东盟和国

际社会的理解乃至接受，又要注意在维护自身

合法利益的同时不要落入与美争夺南海霸权的

陷阱。⑤ 其三，要加速实施南海政策中的法律战

转向。 中国已经基本具备实现南海政策诉求的

物质基础，但法律准备上的相对不足难以配合

推进。 力图取得南海权益更大程度的进展，中
国就要像此前大力推动海上力量发展一样来强

化涉海法律人才的培养。

二、南海局势与中国维权斗争

中国三次南海维权斗争实际上都是对南海

局势做出的反应。 ２０１２ 年黄岩岛事件是对菲律

宾持续挑战中国南海政策的回击。 ２０１４ 年中建

南项目钻探作业是对越南追随菲美挑战中国南

６４

①

②

③

④

⑤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Ｋ． Ｗａｇｎｅｒ， “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Ｌａｓｓｅｎ： Ｐｌｏｔｔｉｎｇ ａ
Ｐｒｏｐｅｒ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ｒ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 ９， Ｉｓｓｕｅ １，
２０１６， ｐ．１４２．

赵明昊：“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对华制衡的政策动向”，《现
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第 ３１－３２ 页。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３ 日以来的美国会听证会对此都有强调，可
见 Ｄａｖｉｄ Ｂ． Ｓｈｅａｒ，“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Ｓｅｎａｔｅ Ａｒｍ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Ｓｕｂ⁃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
Ｕ． 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７，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ｉｎｆｏ． ｇｏｖ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ｐｋｇ ／ ＣＨＲＧ － １１４ｓｈｒｇ９９６０３ ／ ｐｄｆ ／ ＣＨＲＧ －
１１４ｓｈｒｇ９９６０３．ｐｄｆ。

历届中国政府对于断续线内的权益要求是：中国政府一

直以来所主张的是对岛礁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实际上从未主张

和行使对线内全部海域的主权，对断续内水域的要求也是非排他

性的历史性权利；凡是超越上述权益要求的主张必然侵犯他国合

法权益，属于地区霸权主义范畴，对此不可不注意。 贾宇：“南海

‘断续线’的法律地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２００５ 年第 ２ 期，第
１１２－１２０ 页。

网络上大量充斥“中美南海博弈”的一些言论，将中国合

法合理的南海权益诉求与美国在南海的霸权利益等量齐观。 事实

上美国力图用其霸权利益排斥中国在南海的合法合理的权益诉

求，对美国而言是霸权利益之争，就中国而言则是合法合理的权益

之争。 为混淆之间的界限，美国智库学者抛出所谓 “南海内湖

论”，将中国置于和美国一样争夺南海霸权的地位。 代表性观点

为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美海军战争学院副教授彼得·达顿在国会听证会

上的论述，“中国的南海诉求源自其国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

及毗连区法》（１９９２）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
（１９９８）。 这两部法律本质上与海洋法相悖，其中涉及南海的条款

不如海洋法严谨（领海、内水、群岛水域以及岛、礁等等没有明确

提及，更不用谈相关权利），但实际上起到了有效地排他性掌控整

个南海的目的。 不仅包括占据几乎所有岛礁，还要牢固地控制相

关水域。 这将严重影响美国在南海的航行自由及其他军事活

动”。 美国政府随后接受了学界的观点，并在政策中予以落实。
见鞠海龙：“美国奥巴马政府南海政策研究”，《当代亚太》，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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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岛礁权益的回应。 ２０１５ 年“拉森号”事件则

是中国对美国企图诱我进入南海霸权争夺的合

法合理防御。
２００９ 年以来南海局势持续升温的原因很

多。 联合国大陆架划界委员会规定的最后时

间期限被认为是直接的原因，中国的迅猛崛起

招致菲越等国的警惕及其预防性南海举措被

认为是根本的原因。 南海问题高温难退的原

因则被归结为美国的深度介入。① 东盟在稳定

南海局势上能发挥积极作用，但实力有限，只有

美国强力介入时才有可能采取阻止南海局势进

一步恶化的有限举措（主要限于联合公报或声

明的用词）。② 但是，如果美国以“南海霸权争夺

陷阱”挑战中国南海政策原则，上述非美国因素

就不会是南海局势升温的原因。 由此来看，持
续紧张的南海局势实际上有明显的阶段性特

点，三次南海维权斗争就是针对特定目标的

回应。

２．１　 ２００９ 年来的南海局势与黄岩岛维权斗争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中国针对菲律宾在黄岩岛

开展的维权斗争，主要是以下几个因素造成

的。 其一，尽管中国对 ２００９ 年兴起的一股否

定中国南海诸岛主权的逆流采取了种种维权

举措，但效果并不好。 不论是外交舞台，还是

南海维权现场，中国的南海政策原则立场依然

面临严峻挑战。③ 其二，对于已经深度介入南海

问题的美国，中国必须通过政策实践了解其介

入限度。④

直到现在，中国首次在国际舞台展示断续

线及其基本依据也不被认为是当时的主动举

措。 该维权举措实际上是针对菲越等非法划界

案的防御动作。 ２００９ 年以来，为改变南海权益

竞争法理不利的局面，菲律宾等修改了其权益

声索依据，既不再强调历史性因素也不再在传

统国际法寻找支持，而是先后以符合《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以下简称为《公约》）的国内法方式

挑战中国南海诸岛主权。 这实际上是完全否定

“主权属我”，全面堵死了中国“搁置争议，共同

开发”南海政策的大门。 该事态的出现固然和

联合国大陆架划界委员会规定的最后期限直接

相关，其更深远的地区背景则是中国的持续迅

猛崛起及南海隐约出现的中美海权博弈态势。⑤

“无暇号”事件的淡化处理在中国而言是尽量推

迟中美海权博弈，对美国而言则是“吹响了挑战

美国海权的号角”。⑥ 当年美国高调宣布的“重
返亚洲”政策实际上已经预示：南海即将迎来多

事之秋。
中国关于断续线的照会的确阻挡了南海权

益被划分的局面，但却难以阻止菲越等推动南

海问题国际化。 菲越等选择以《公约》为依据反

驳中国的断续线，在国际社会广泛批评断续线

违反《公约》，直接造成断续线难以获得国际支

持的被动局面。⑦ 鉴于难以在和中国的双边协

商中维护自身非法权益，菲越等协调彼此间的

争议，一致批评中国南海立场。 菲律宾还多次

向外界强调菲美军事同盟关系，意在引美制华。
对此，中国一方面强化维权力度，将 ２００９ 年以

来的护渔等维权举措常规化、制度化，继续采取

强力举措阻碍他国非法勘探活动，并通过显示

武力的海军演习方式表示武力维权的决心。 另

一方面，对于美国可能的介入，中国不仅采取实

７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代表性著述为邓凡：“美国干涉南海问题的政策趋势”，
《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１ 期。

关于东盟南海政策作用的著述不少，如葛红亮：“东盟

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评析”，《外交评论》，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期，第 ６６－
８０ 页。

见张洁：“黄岩岛模式与中国海洋维权政策的转向”，《东
南亚研究》，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

鞠海龙提出：当美菲两国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的对立接

近美国利用其进行美中博弈的极限时，美国对菲律宾的支持也将

不再继续升级。 问题在于：美国所认为的美中博弈的极限到底在

哪？ 这只有具体的政策实践才能得出。 见鞠海龙：“菲律宾的南

海政策：利益驱动的政策选择”，《当代亚太》，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第
７８－９３ 页。

代表性著述为 Ｒｏｂｅｒｔ Ｄ． Ｋａｐｌａｎ，“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Ｉｓ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ｅｐ ／ Ｏｃｔ．， ２０１１。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ｃＤｅｖｉｔｔ，“Ｔｈ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ａｖａｌ Ｍｏｄ⁃
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ｅｓｔｉｍｏｎｙ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Ｕ．Ｓ．－Ｃｈｉｎａ 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Ｊｕｎｅ １１， ２００９， Ｕ． Ｓ． －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ｓｃｃ．ｇｏｖ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６．１１．０９ＭｃＤｅｖｉｔｔ．ｐｄｆ．

Ｒｏｂｅｒｔ Ｓｕｔｔｅｒ，Ｃｈｉｎ－Ｈａｏ Ｈｕａｎｇ，“Ｃｈｉｎａ－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Ｒｉｓｉｎｇ Ｔｅｎ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 Ｖｏｌｕｍｅ １３， Ｉｓｓｕｅ ２， 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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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行动予以警告，①还在和美国的交涉中表示对

南海权益的严重关切，意在提醒美国不要充当

实现他国利益的工具———而这被后者渲染成

“南海核心利益说”。
２０１０ 年上半年突然出现的“南海核心利益

说”显然不是中国维权斗争抛出的举措，但它确

实在短期造成中国南海立场面临东盟大多数国

家反对的不利局面。 美国国务卿 ７ 月在东盟地

区论坛发表的实为明确拒绝中国断续线立场的

讲话，将对中国形势严峻的南海局面推到了前

所未有的程度。 一时间，美国与印尼、越南、菲
律宾等的安全关系进一步迅速升温。 在美国的

实际支持下，２０１１ 年中国同时面临菲越在南海

发难的局面。 尽管中国从地区稳定大局角度出

发，先后与菲律宾、越南就南海问题达成稳定局

势的协议，②南海局势依然朝恶化方向发展。 当

年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和东亚峰会中国几乎面

临被围攻的局面，美国和东盟成员国几乎一致

指责中国的南海政策，南海维权斗争出现空前

严峻的态势。③

美国决定态度鲜明地介入南海问题。 这毫

无疑问是激化南海局势最为重要的外部因素。
正是在美国的积极介入下，菲越以及其他大多

数东南亚国家才在挑战中国南海政策立场的方

向上越走越远，中国所有的因应举措才难以取

得应有的效果。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中共中央关于制

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已经明确提出重视海洋、
“制定和实施海洋发展战略，提高海洋开发、控
制、综合管理能力”，“保障海上通道安全，维护

我国海洋权益”已经成为当时中国推进海洋战

略的当务之急。 这意味着，即使有出现中美海

上冲突的高风险，中国依然必须采取切实举措

为维护海洋权益、顺利推进国家海洋战略提供

借鉴，奠定基础。 中国的确希望以更为和平的

方式稳定南海局势，一年多努力的实际结果表

明：中国除了积极正面回应南海局势外，别无

他法。
虽然当时中国在黄海、东海和南海都面临

严峻形势，但就当时情形来看，南海方向黄岩岛

形势急剧恶化，维护黄岩岛的主权以至整个南

海诸岛主权乃至中国涉海问题的基本立场就成

为黄岩岛维权斗争必须实现的首要目标。 在具

体实现目标的过程中，中国非常注意运用行政

执法力量，竭力排除任何第三方的干预，同时既

争取大多数东南亚国家的理解又要让其看到中

国实现南海政策原则的意志与力量。
如果将 ２００９ 年来中国强调南海诸岛“主权

属我”政策作为一个需要不断努力才能实现的

目标，２０１２ 年的黄岩岛事件不过是初始阶段的

成功。 当年的成功的确有效震慑了菲越等国，
南海现场维权出现根本性扭转。 中国农业部渔

政局宣称：２０１２ 年整年，中国在南沙海域正常作

业的渔船，没有一艘遭到外国的非法扣押。④ 但

同时菲越等又在思考并采取新的挑衅性举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菲律宾公开宣布以国际仲裁方式解

决和中国的南海争端；越南则充分吸取菲律宾

的教训，在各个方面积极准备。 对于美国而言，
则调整了支持菲越等的方式方法，力图使中国

在接下来维权时因面临更大的阻碍而止步。 因

此，中国必须继续取得阶段性维权斗争的成功，
才能让相关国家和国际社会对南海诸岛“主权

属我”的政策立场有更准确、更深刻的认识和

理解。

２．２　 中建南项目钻探作业回击越南南海侵权

２０１４ 年的中建南项目钻探作业就是在上述

背景下出现的。 越南挑起该事件的直接目的，
是要迫使中国承认西沙群岛主权存有争议，强
化其对西沙群岛的主权诉求，其深远影响则是

８４

①

②

③

④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中国潜艇还在菲律宾沿岸撞上美国军舰在演

习期间安置的声纳。 这被美国广泛解释为对无暇号事件的回应。
进一步的解释则是：只要美国继续在敏感区域演习以示对菲律宾

南海立场的支持，该类事件就会继续发生，Ｃｈｒｉｓ Ｒａｈｍａｎ， Ｍａｒｔｉｎ
Ｔｓａｍｅｎｙｉ，“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Ｎａｖ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Ｏｃｅ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４１，
Ｎｏ．４， ２０１０， ｐ．３２８。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 日中国和菲律宾发表包含稳定南海局势的

联合声明，同年 １０ 月中越达成《关于指导解决中越海上问题基本

原则协议》。
Ｒｏｂｅｒｔ Ｓｕｔｔｅｒ， Ｃｈｉｎ － ｈａｏ Ｈｕａｎｇ， “ Ｃｈｉｎａ －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Ｓｅｔｂａｃｋ ｉｎ Ｂａｌｉ，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ｌｌ Ａｒｏｕ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
ｎｅｃｔｉｏｎｓ， Ｖｏｌｕｍｅ １３， Ｉｓｓｕｅ ３， ２０１２．

“南海东海护渔开发都须常态化”，《文汇报》 （香港），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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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南海诸岛“主权属我”的政策原则。 越南既

然迅速在该问题上实现国内自上而下的动员，
就意味着其志在必得。 与菲律宾相比，越南是

中国南海维权面临的更大困难。 越南的综合实

力远超菲律宾，针对中国海军的长期军备建设

已见成效，其政治制度决定了其强悍的执政能

力，来自美日的支持力度比黄岩岛事件中的菲

律宾更大更有针对性。 另外，越南还吸取了菲

律宾在黄岩岛事件中的教训，注意到必须在注

重国内民意基础上综合运用各种手段维护其非

法权益。 对于有备而来的越南，中国此次维权

斗争成功的意义将更加重要。 它不仅意味着中

国拓展性维权能成功，还表明巩固性维权也能

取得成功、中国阶段性南海维权斗争获得又一

次重大胜利。 反之则会对现行南海政策造成重

大打击，直接危及此后维权斗争。
中国决定大张旗鼓地在中建岛海域针对越

南开展维权斗争，除开上述因素外，有两个基本

事态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一个是菲律宾关于

国际仲裁解决南海问题带来的特别的压力。 以

国际仲裁方式解决海洋争端在国际上具有相当

的权威性。 菲律宾的解决方法近乎将中国置于

是否认同《公约》权威的两难处境。 虽然南海问

题根本不同于历史上通过国际仲裁解决的那些

海洋争端，①但菲律宾的原告式立场及其欺骗性

宣传使得中国比较被动，中国有必要通过具体

的维权斗争以正视听。 另一个是中国对美国越

来越深度地介入南海问题非常警惕。 尽管奥巴

马一再注意不正面批评中国的南海举措，但国

务院、国防部和国会对中国的批评不断加码。
美国不仅将与越南的关系提升为全面伙伴关系

层次（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４—２６ 日）、同菲律宾达成

《加强防御合作协定》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７ 日），还
明确率先支持菲律宾提交的南海仲裁、在中建

南项目钻探作业伊始就直接批评中国的钻探活

动是“破坏稳定的挑衅性行为”。② 中国向来有

不在强国威逼下妥协的传统，这使得中国更有

必要强硬回应。 如果中国就此发表稍显软弱的

声明，就会强化美国内指望中国畏惧压力退却

的对华强硬派的力量。 因此，中国必须进行强

有力的反击，使美国意识到中国南海政策立场

的坚定性。
中建南项目钻探作业是中越南沙海战以来

最为严重的安全危机。 中建岛维权斗争现场，
中国行政执法力量不仅要战胜越南除武力外的

所有手段，还必须控制冲突的烈度，不致引发武

力冲突；在双边、地区和国际舞台，中国既要重

申关于西沙群岛主权的一贯坚决立场，反对美

日等国的干涉，又要多次表达和平协商解决争

端的意愿。 对于越南利用本国民族主义极端力

量的错误做法，中国也有力回击。 这次巩固性

维权成功，就南海局势发展而言，具有重要意

义。 其一，沉重地打击了挟美自重的南海反华

力量，使其在武力或次武力挑战中国南海政策

立场方面更不敢轻举妄动。③ 其二，和平手段的

又一次胜利既展示了中国的强大实力，也表明

中国缓解乃至解决南海问题的和平意愿是真诚

的，中国将继续推进“主权属我”立场下的和平

解决争端政策。 其三，进一步向包括美国在内

的国际社会显示中国关于南海问题的政策原则

和维权意志。 中国的南海政策有自己的原则和

立场，这些是历史形成的结果，不会受外力干扰

影响，中国将继续按照自己的方式和步骤维权。

２．３　 “拉森号”事件中的合法防御回应美国霸

权争夺陷阱

　 　 美国以南海“航行自由”方式挑战中国南沙

岛礁建设权利构成第三次南海维权斗争的主要

内容。 自 ２００９ 年以来美国就一直在精心构造

其“重返东亚”的政策。 南海问题及对华关系都

是其中重要的部分。 后来，“重返东亚”被亚太

优先、亚太“再平衡”战略所取代，南海问题由于

９４

①

②

③

这方面论述较多，金永明：“论海洋法解决南海问题争议

的局限性”，《国际观察》，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第 ４６－５１ 页；傅崐成、李
敬昌：“南海若干国际法律问题”，《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６ 年第 ７ 期，
第 ７－１３ 页；等等。

Ｊｅｎ Ｐｓａｋｉ， “ Ｄａｉｌｙ Ｐｒｅｓｓ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 ＵＳ Ｓｔａｔ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Ｍａｙ ６，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 ／ ｒ ／ ｐａ ／ ｐｒｓ ／
ｄｐｂ ／ ２０１４ ／ ０５ ／ ２２５６８７．ｈｔｍ．

Ｐｈｕｏｎｇ Ｎｇｕｙｅｎ， “Ｖｉｅｔｎａｍ’ ｓ Ｃａｒｅｆｕｌ Ｄ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
ｐｏｗｅｒｓ”，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Ｆｏｒｕｍ， Ｊａｎ． ２１，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ｆｏｒｕｍ．
ｏｒｇ ／ ２０１５ ／ ０１ ／ ２１ ／ ｖｉｅｔｎａｍｓ－ｃａｒｅｆｕｌ－ｄａｎｃ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ｕｐｅｒｐｏｗｅｒ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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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同中国、东盟的紧密联系更为美国所重视。
美国并非必然要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直接对

抗，这既与双方对中美关系大局的重视有关，也
与美国并非南海问题的直接争端方紧密联系。①

美国很长一段时间必须集中关注阿富汗、伊拉

克局势，接着又被伊朗核问题、叙利亚问题和乌

克兰问题等困扰，又不时为国内政治纷争干扰，
无法抽出力量深度介入南海，②因而其主要策略

是支持菲越等正面与华对抗、支持东盟加快与

中国的南海行为准则谈判。 ２０１５ 年初，制约美

国直接与中国就南海问题开展对抗的客观因素

被一一排除，美国一直执行的间接制华的南海政

策也基本宣告失败。 在美国再三提出冻结方案

被拒的情况下，美国以中国南沙岛礁建设危害地

区和平稳定、挑战国际海洋法和现行秩序为由决

定在南海实施“航行自由”和“飞越自由”。
美国一直是南海问题的最大外部因素，中

国的南海政策以及维权具体举措向来都有美国

因素的考虑。 中建南项目钻探作业之后，美国

迅速成为中国南海维权斗争主要对手，这是南

海局势出现的重大转向。 美国不可能以岛礁主

权问题为由挑战中国的南海政策，中国必须采

用新的维权斗争策略。 针对美国的挑战理由，
中国必须在巩固实力维权的同时强化国际法

（包括《公约》）维权。 就南海问题主要为维护

领土主权的本质属性而言，反对美国的所谓“航
行自由”和“飞越自由”实质上为维护领土主权

权益安全的边缘性问题。 这实际上就是要求中

国以防御性态势应对美国的南海攻势。
那种将中美南海权益之争理解为中美南海

博弈的观点混淆了权益之争与霸权之争，必须

予以纠正。 博弈是不关注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纯

粹的利益之争；霸权之争属于权力斗争，在中国

政治层面既不合法也不合理，也不为地区和国

际社会所接受；权益之争则是力图使合理利益

合法化或合法利益合理化。 就中美之间的南海

问题而言，其实质是中国关于南海岛礁主权权

益诉求的合理化和美国南海霸权利益的巩固之

争。③ 那种不加区别地把中美南海权益之争的

观点理解为中美南海博弈，容易造成中美竞争

南海霸权的印象，直接抹黑了中国南海权益的

合法性与合理性，不仅不利于维权斗争，还会极

大地损害中国与东盟的关系、中国和平发展道

路的信誉。 中国关于南海岛礁主权的法律文件

已经明确界定相关主权权益。 针对美国提出

的、莫须有的挑战《公约》和现行秩序的理由，中
国根据现实依法予以反驳，还向国际社会公开

中国南沙岛礁建设的意图，④对于美国妄图以

“航行自由”和“飞越自由”威胁我岛礁建设合

法权利的行径表明严正立场。
经过近半年充分的对华外交施压后，美国

终于派遣“拉森号”驱逐舰执行了介于“航行自

由”和无害通过的南海航行任务，⑤而中国则依

法采取了警备措施。 这次维权斗争让美国更明

确认识到：中国不可能在南海政策立场上有原

则性妥协，中国做好了维护自身认定的南海权

益的一切准备。 针对美国防御性维权的成功表

明：以岛礁主权争端为主要内容的南海问题将

逐步让位于中美之间关于岛礁附属权益的海洋

“航行自由”与“飞越自由”之争。 由此，南海局

势进入到主要由中美决定的新阶段，中国在南

海的维权斗争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三、南海维权斗争的基本特点

三次南海维权斗争尽管面临的维权对象不

一致、维权内容有区别、具体斗争过程相异，但

０５

①

②

③

④

⑤

陈雅莉：“美国‘再平衡’战略：现实评估和中国的应对”，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１ 期，第 ６４－８２ 页；王伟光、陈遥：
“美国再平衡战略对中国海上领土争端的影响”，《当代亚太》，
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第 ７５－９９ 页。

Ｓｃｏｔｔ Ｗ． Ｈａｒｏｌｄ， “ Ｉｓ ｔｈｅ Ｐｉｖｏｔ Ｄｏｏｍ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Ｒｅｂａｌａｎｃｅ’”，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Ｗｉｎｔｅｒ
２０１５， ｐｐ．８５－９９．

朱锋：“南海主权争端的新态势：大国战略竞争与小国利

益博弈———以南海‘９８１’钻井平台冲突为例”，《东北亚论坛》，
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第 ３－１７ 页。

“外交部边海司司长欧阳玉靖就中国南沙岛礁建设接受

媒体采访”，新华网，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７ 日，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５－０５ ／ ２７ ／ ｃ＿１２７８４４６９９．ｈｔｍ。

Ｊｏｓｅｐｈ Ａ．Ｂｏｓｃｏ，“Ｕ．Ｓ． 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６，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ｏｒｇ ／ ｆｅａ⁃
ｔｕｒｅ ／ ｕｓ－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１５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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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而言，都是服务于维护南海诸岛“主权属

我”的基本政策立场，立足于“和平解决”的真诚

意愿。 因此，这几次南海维权斗争体现了中国

南海维权的一些共同特点，即维权目标的有限

性、维权手段的多样性与互补性和维权意志的

坚定性。
维权目标的有限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维权斗争的目的是有限的，即严格界定特

定目标、不搞乘胜追击，如在黄岩岛事件中采取

特定海域对峙、没有对前来增援的菲律宾舰船

中途拦截、也没有在获得决定性胜利的情况下

紧接着开拓新目标等等①。 其二，三次维权斗争

均注意斗争方式的和平属性，尽量避免军事冲

突。 例如黄岩岛事件中，尽管菲律宾动用了其

最大的军舰汉密尔顿级驱逐舰，中国与之抗衡

的始终是行政执法舰船；中建南项目钻探作业

中，越南直接使用了蛙人这样危险的准军事力

量，中国依然是被动应对；“拉森号”事件中，美
舰驶入渚碧礁 １２ 海里海域，中方军舰只是采取

被动防御举措。 这些做法并不是所谓中国软弱

所致，而是中国“和平解决”意愿、力图兼顾多方

面利益的体现。
维权手段的多样性与互补性则是强调具体

的斗争举措不是单一的，这些手段的配合使用

往往可以相互补充。 当前的维权手段既有现场

执法手段、国际舞台的外交手段、必要的经济手

段以及作为后盾的军事力量等。 这些手段各有

特点，只有组合使用，取长补短，才能获得最好

效果。
维权意志的坚定性受控于外部压力状况。

维权斗争形势愈是趋于严峻，中国维权意志的

表达就愈是趋于强硬。 它反映的是维权斗争目

标的强约束性，表明了中国在该问题上的原

则性。

３．１　 黄岩岛事件维权斗争的基本特点

上述三个特点表现在每次南海维权斗争

中。 ２０１２ 年黄岩岛事件维权斗争的有限目标如

下：其一是要恢复黄岩岛主权的控制权；其二将

维权斗争目标实现方式尽可能限制在非武力范

围内。 黄岩岛事件维权斗争的首要目的是要恢

复对黄岩岛的控制。 如果不能在这个具体的目

标上获胜，“主权属我”的政策微调只会被认为

是一纸宣言。 至于第二个目标，则涉及美国的

干涉和中国与大多数东盟成员国的关系。 首

先，必须防止美国的干涉。 美菲共同防御条约

虽然没有将黄岩岛纳入，但触发相应的具体条

款，依然可能招致美国介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与美

国白宫联系紧密的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发布的

南海研究报告就警告过中国，切勿动用海军维

权，否则美国会组建针对中国的安全联盟、加速

实现战略转移。② 对此，中国不能不防。 其次，
一定要争取东盟大多数国家起码的理解。 中国

具体的斗争技巧既要让他们意识到中国的巨大

实力和善意，也要让他们理解中国的迫不得已。
这实际上就是要求当时的维权斗争必须排除武

力手段，但又要注意武力方式的具体运用。 完

全以和平方式剥夺菲律宾在黄岩岛的非法控制

权，这在军事上是难以想象的。 有美菲共同防

御条约支撑的菲律宾会不对中国实施有限度的

武力反击？ 已经大体反对断续线的东盟相关国

家会在中国维权举措推进下沉默不语？ 这些问

题在当时显然具有高度的争议性。
黄岩岛事件中的维权斗争只有克服了上述

困难，才会实现维权目标，在黄岩岛落实“主权

属我”的南海政策。 此次维权斗争的困难首先

表现在如何让菲律宾意识到中国维权意志的坚

定性。 事件伊始，中国强调“主权属我”立场异

常坚定，从外交部到中国驻菲律宾大使口径一

致，严正态度一致，和当年美济礁事件绵里藏针

的外交表态有根本的区别。 同时现场行政执法

反应迅速，斗争果敢，在海监 ８４、７５ 编队迅速赶

赴事发海域保护中国渔船、渔民后，又迅速加派

多批次行政执法船前往增援。 其中，当时最先

１５

①

②

黄岩岛事件后，的确有外国学者讨论中国是不是会将黄

岩岛 模 式 搬 到 仁 爱 礁 问 题 上， Ｂｏｎｎｉｅ Ｓ． Ｇｌａｓｅｒ ａｎｄ Ａｌｉｓｏｎ
Ｓｚａｌｗｉｎｓｋｉ，“ Ｓｅｃｏｎｄ Ｔｈｏｍａｓ Ｓｈｏａｌ Ｌｉｋｅｌｙ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Ｆｌａｓｈｐｏｉ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Ｃｈｉｎａ Ｂｒｉｅｆ， Ｉｓｓｕｅ １３， ２０１３， ｐｐ．５－８。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Ｍ． Ｃｒｏｎｉ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ＣＮＡＳ， Ｊａｎ ２０１２， ｐｐ．１１１－
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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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的渔政 ３１０ 船 ３ 日内到达黄岩岛海域。 这再

次体现了中国就此事件的严正立场。 在菲律宾

依然未能准确理解中国信息的情况下，中国随

后将自己最先进的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海洋

石油 ９８１”开赴南海水域开钻。 该平台的战略属

性决定其特殊时期的调动具有特定的含义。 ５
月 １０ 日以来菲律宾方面的态度就逐渐软化。①

必须指出的是，在菲律宾难以获得现场对峙

优势的情况下，菲律宾积极呼吁他国针对中国在

黄岩岛附近海域的行为表明立场，非常希望美国

介入。 而其时美菲年度肩并肩联合军演正在进

行，军演地点包括有争议的南海海域。 对于菲律

宾的这种做法，中国明确表示，无助于事态的解

决。 几天后的 ４ 月 ３０ 日，美国务卿希拉里明确表

态：美国强调自身中立立场，呼吁双方以外交途

径解决。 中国准确把握美国立场固然是菲律宾

后来态度弱化的关键，但同时也可以解释为正

是中国维权的坚定意志促使美国决定不介入，
因为美国本来就立场中立。 当然美国没有合适

的介入手段也是原因之一。② 但是，如果将这些

原因放到当时美国高调介入的背景下考虑，最
合理的解释只能是中国维权的坚定意志使然。

此次维权斗争中，维权手段的多样性与互

补性则体现在后来被总结为黄岩岛模式的维

权系列举措中。 首先表现在排除外力干扰的

手段运用上。 中菲间的海军冲突才会触发美

菲共同防御条约相关条款，中国则在避开使用

海军的情况下依然在黄岩岛海域维持对菲律

宾海军的优势。 同时中国还强化外交作用，力
主双边会谈、和平解决，反对多边化、地区化、
国际化和第三国干预，牢牢控制局势发展的主

动权。 结果，美国宣布中立，马来西亚希望调

停之事告吹。 其次，注意对国内爱国主义力量

的积极引导，更彰显中国在该事件上强烈的民

意基础。
最后则表现在非武力手段使用上。 中国行

政执法船与菲律宾海军舰船的对峙难以让后者

知难而退。 为此中国不仅宣布对包括黄岩岛海

域在内的南海部分海域实行两个半月的休渔

期，以示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而且还对菲律宾

采取旅游业和水果攻势，使其持续付出经济代

价。 这些维权斗争手段的相继使用、综合使用，
最终迫使菲律宾退出黄岩岛海域，斗争目标完

全实现，“主权属我”的南海政策倾向清晰地传

递给相关方和整个国际社会。

３．２　 中建南项目钻探作业维权斗争的基本特点

有分析认为中建南项目钻探作业是东亚区

域安全总体变局的必然结果。③ 宏观战略分析

一般针对的是特定趋势，就具体事件进行预测

则不是其长项。 因此该冲突究竟是中国有意为

之还是越南挑事还要进行具体分析。 支持中国

有意为之的论点集中于如下几个方面：其一，中
建岛海域便于中国复制黄岩岛模式；④其二，为
更重要的南沙岛礁建设分散注意力。 这种观点

逻辑上似乎很合理，实际上与事实不符。 它没

有考虑中建南项目由来已久的事实；对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以来中国不断强化与马来西亚、越南等东

南亚国家的关系也缺乏深入的理解，中国没有

必要对一个很快就要针锋相对的国家投入过多

资源。 支持越南挑事的论点集中于这几个方

面：其一，中建岛海域处于越南海洋强国战略实

施的重要区域，也是越南统一后一直声称的“固
有领土”，越南不可能低调处理；其二，中国在南

海的积极维权已经引起美日等域外大国的警惕

与实质性阻扰，越南与中国对抗有强大的后援；
其三，越南从黄岩岛事件中深刻吸取了菲律宾

的教训，对类似事件做好了准备。 客观而言，这
些论点较客观地解释了越南强硬应对该事件的

２５

①

②

③

④

曾勇：“从‘黄岩岛模式’看中国南海政策转向”，《世界经

济与政治论坛》，２０１４ 年第 ５ 期，第 １３０－１３１ 页。
Ｇｅｏｆｆ Ｄｙｅｒ ａｎｄ Ｄｅｍｅｔｒｉ Ｓｅｖａｓｔｏｐｕｌｏ， “ Ｕ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ｓｔｓ Ｆａｃｅ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ｏｖｅｒ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ｌａｉｍ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ｉｍｅｓ，
Ｊｕｌｙ ９， ２０１４； Ｚａｃｈａｒｙ Ｋｅｃｋ， “ Ｉｓ Ａｉｒ－Ｓｅａ Ｂａｔｔｌｅ Ｕｓｅｌｅｓｓ？” Ｔｈｅ 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Ｍａｙ １６， ２０１４．

朱锋：“南海主权争端的新态势：大国战略竞争与小国利

益博弈———以南海‘９８１’钻井平台冲突为例”， 《东北亚论坛》，
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第 ４－６ 页。

克罗宁将中国的这种维权方式称之为“精心裁剪的压迫

性”政策（ ｔａｉｌｏｒｅｄ ｃｏｅｒｃｉｏｎ），Ｐａｔｒｉｃｋ Ｍ． Ｃｒｏｎｉｎ，“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ａｉｌｏｒｅｄ
Ｃｏｅｒｃ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Ｍｕｒｒａｙ Ｈｉｅｂｅｒｔ， Ｐｈｕｏｎｇ Ｎｇｕｙｅｎ，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Ｂ． Ｐｏｌｉｎｇ，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Ｌｅｇａｌ，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ＣＳＩＳ Ｓｕｍｉｔｒｏ
Ｃｈａｉｒ ｆｏｒ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Ｓｅｐｔ． ２０１５， ｐｐ．２５－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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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事实上，正是越南的强硬应对，才造成了

这次冲突。①

综合而言，中国正是预计到越南强硬反对的

风险，才将国之重器的“９８１”钻井平台开赴中建

岛海域，希望越南知难而退；根据黄岩岛事件后

中国关于海洋问题的连续举措来看，中国有足够

的自信以最小代价推进中建南项目。 针对越南

坚决反对的备案肯定也是准备充足，美国的偏袒

行为则更容易激起中国捍卫南海权益的决心。
这些推测虽然缺乏第一手资料佐证，但就事件进

程各方举措来看，显然有足够的说服力。
通过展示坚定的维权意志以期最大程度地

降低维权代价是中建南项目钻探作业维权斗争

的最根本特点。 “９８１”钻井平台价值 １０ 亿美

元，是中国同类设施中最为先进的，将其调往中

建岛海域本身就是战略性举动。 中国在此区域

勘探已经严重受阻过一次，再次重返意味着中

国志在必得。 对此，越南的反对强度的确有些

意外。 越南不仅现场聚集上百艘舰船并采取碰

撞手段阻止我方勘探，还在国内故意挑起大规

模排华暴动，在国际舞台诋毁我方立场与维权

举措。 面对越南的极端化举措和美国颠倒黑白

的批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访美期间

激愤表示，中国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在维护主

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上是坚定不移的，中国在南

海的油井一定会打下去，而且“一定要打成”。②

中国军方选择在支持越南的美国发表如此强硬

的声明，显然是中国决策层意见的集中表达，中
国不排除使用武力贯彻目标的可能。 来自中国

的强大压力决定性地将武力冲突选项从越南的

决策方案中排除，越南只能选择强化现场对峙

方式维护其非法权益。 这场冲突因而进入黄岩

岛模式的轨道。
当中建岛海域对峙已经出现时，此次维权

斗争的有限目标就已经明确下来：其一，“一定

要打成”这口井，必须巩固中国在西沙群岛的主

权；其二，尽可能避免武力冲突。③ 自 １９８８ 年南

沙海战以来，就南海海域油气资源勘探与开发

中国同越南已经有过 ２ 次较为激烈的冲突。
１９９４ 年的“万安北 ２１”事件和 ２０１１ 年中国在西

沙、南沙群岛海域的尝试性勘探被阻止，均具有

很深的国际背景；而且当时中国的注意力并未

集中于此，因而上述事件历时较短。 但此次中

国前往，必定是要在实践上向越南以及国际社

会郑重证实：中国在西沙群岛的主权及其附属

海域的权益不容侵犯。 在越南动员国内极端民

族主义力量维护其非法利益的情况下，中国需

要制止的就是越南政府的武力冲突选项，中国

军方在美国的强硬表态起到了很好的震慑作

用。 有分析指出，在未来一场必然输给中国的

军事冲突中，越南不可能指望美国的实质性支

持，因为越美没有军事同盟关系；而且军事冲突

失败的后果对当时已经不景气的越南经济只会

是雪上加霜，与越南发展经济、建设海洋强国的

目标完全矛盾。④

武力冲突可以避免，可具体实现这些目标

需要多种维权手段的整合运用。 此次维权斗争

的现场是“９８１”钻井平台作业区域，中方维权舰

船不仅要在和数量更多的越南舰船对峙中获取

优势，还得防止越南寻机不断升级冲突。 场外

的维权斗争则表现在外交战上。 越南通过媒体

传播“小越南被大中国”欺凌的虚假信息在国际

上获得广泛同情，加之美日一直以来或明或暗

的支持，形势上造成了束缚中国维权斗争强大

的外部压力。 同时，越南还充分调动国内激进

民族主义力量，在国际社会造成举国一致反对

中国欺辱的印象。 对此，中国一方面不断重申

关于西沙群岛的一贯立场，反对日美等国的不

当言行，并多次表达和平协商解决的意愿，还直

接派国务委员杨洁篪前往越南沟通协商。 另一

３５

①

②

③

④

曾勇：“南海‘９８１’钻井平台冲突折射的越南南海政策”，
《当代亚太》，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第 １３８－１４２ 页。

“中美总长记者会激辩一小时，房峰辉：我们不惹事，但也

不怕事”，网易新闻网，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１６３． ｃｏｍ ／
１４ ／ ０５１７ ／ １０ ／ ９ＳＥＫＱＴＨＩ０００１４ＪＢ６．ｈｔｍｌ。

斯托瑞（Ｓｔｏｒｅｙ）的分析具有很强的反华性质，但在分析上

述目标方面还是很有见地的，Ｉａｎ Ｓｔｏｒｅｙ， “Ｓｉｎｏ－Ｖｉｅｔｎａｍｅｓｅ Ｏｉｌ Ｒｉｇ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ＩＳＥＡ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 Ｏｃｔ．５２， ２０１４。

朱锋：“南海主权争端的新态势：大国战略竞争与小国利

益博弈———以南海‘９８１’钻井平台冲突为例”， 《东北亚论坛》，
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第 １２－１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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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中国在国际舞台表达强烈的维权意志与决

心，对越南动员极端民族主义力量造成的恶劣

后果采取相应的反制举措。 此外，中国还就国

内游客赴越旅游发出“暂勿前往”的提醒，并暂

停与越南的部分双边交往计划。 结果，越南在

几乎动用一切资源的情况下，也无法阻止“９８１”
钻井平台的作业计划。 强大的国力和得当的维

权斗争举措再次确保维权成功。

３．３　 “拉森号”事件维权斗争的基本特点

针对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美国发出的所谓南海“航
行自由”和“飞越自由”威胁信号，中国维权斗争

的目标非常明确：其一，在维护岛礁建设权利的

基础上尽量争取美国不要落实该项举措；其二，
如果美国执行了该项计划，中国将依法维权，不
会与美国发生武力冲突。 中国在南海的合法合

理权益，是历史形成的，也曾经为美国所尊重。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这些权益是得到国际社会

认同的。 当前，中国要落实这些合法合理权

益，既不是违反《公约》，更不存在挑战现行海

洋秩序的问题，而是要巩固南海稳定与和平的

基础，推动南海区内国家共同发展、和平解决

争端。 针对美国推动“航行自由”和“飞越自

由”的借口，中国多次据实反驳，向国际社会公

开岛礁建设的目的和用途。 对于美国执行“航
行自由”和“飞越自由”的可能性，中国也做了

充分准备。 事实上，“拉森号”事件中，中国维

权现场的防御性态势和中国声明都注意到斗

争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中方既不主动挑事，也不

会完全被动应对。
这次维权斗争主要是外交战和法律战，但

同时维权现场的实力展示与技巧应对也非常突

出。 这对于削弱美国南海“航行自由”计划的合

法性、降低其军事威胁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首

先就把所谓的“航行自由” （包括“飞越自由”，
下同）和侵犯领海领空二者区分开来，从法律层

面界定“航行自由”的权利边界，使美国难以自

圆其说；①对于随后在永暑礁海域开展空中侦察

的 Ｐ－８Ａ 反潜机，中国现场维权部门依法行使

警告权利，应对技巧娴熟。② ５ 个多月后美国大

张旗鼓地推行的“航行自由”，中国的应对也大

抵如此。 其次，针对美国在国际上热炒的南沙

岛礁建设军事化，中国直接以事实说话，向外界

公布南海建设计划，强调岛礁建设的民事性质

和承担国际责任与义务的功能；同时批评美国

在该问题上搞双重标准，其实质就是另有所图，
搞乱南海。 再次，中国广泛使用双边、多边舞

台，多次重申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与倡议，
与美国、东盟积极互动、沟通，预防误判。 此外，
针对美国不断加码的指责压力，中国既坚持原

则，毫不妥协，又展示一定的灵活性，如提前宣

布岛礁建设即将结束、③一再表示南沙岛礁建设

没有军事化目的。
美国公然挑战中国南海权益部分中的边缘

性利益，其实质是力图巩固自身在南海的霸权。
这是美国南海政策的重大转向，是中国必须严

阵以待的南海重大事态。 习近平主席就此数度

郑重声明。 一次是 ９ 月赴美前接受《华尔街日

报》专访的讲话。 他说，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

中国的领土，中国对此有着充足的历史和法理

依据；中国和美国一样支持基于国际法的南海

航行自由；南沙部分岛礁进行的相关建设没有

军事化目的，没有影响、也不针对任何国家。④

一次是 １０ 月 １８ 日在访问英国时的谈话。 他说，
南海诸岛是老祖宗留下的，任何人要侵犯中国

的主权和相关权益，中国人民都不会答应，中国

在南海采取的有关行动，是维护自身领土主权

的正当反应。⑤ 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郑重表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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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３ 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

会”，中国外交部网，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３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 ／
ｗｅｂ ／ ｆｙｒｂｔ＿６７３０２１ ／ ｊｚｈｓｌ＿６７３０２５ ／ ｔ１２６３６１０。

“不顾中方八次警告，美扬言继续巡逻南中国海”，联合

早报网，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３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ｚａｏｂａｏ． ｃｏｍ． ｓｇ ／ ｓｐｅｃｉａｌ ／
ｒｅｐｏｒｔ ／ ｐｏｌｉｔｉｃ ／ 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 ／ ｓｔｏｒｙ２０１５０５２３－４８３２２２。

“中国外交部宣布：南沙群岛陆域吹填工程已完成”，联
合早报网，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７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ｚａｏｂａｏ． ｃｏｍ． ｓｇ ／ ｓｅａ ／
ｐｏｌｉｔｉｃ ／ ｓｔｏｒｙ２０１５０６１７－４９２５９７。

“习近平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新华网，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２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５ － ０９ ／ ２２ ／ ｃ ＿
１１１６６４２０３２．ｈｔｍ。

“习近平：南海诸岛是老祖宗留下的领土，不容侵犯”，中
国网，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ｃｎ ／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 ２０１５－
１０ ／ １９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３６８３７０４４．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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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在中国南海诸岛的权益问题上，中国不可能

有任何实质性妥协。 这是 ２０１２ 年以来中国就南

海历次维权斗争最为权威最为郑重的维权宣示，
是中国南海维权意志最为坚定的表达。 现在还

没有权威的研究论证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表态和

具体的南海“航行自由”方案选择之间的关系。①

但有一点可以明确：美国会和国防部最希望的

“航行自由”方案没有被采纳，②拉森号执行的是

结合“航行自由”和无害通过的一个目标比较模

糊的方案。
２０１２ 年以来是南海问题有史以来斗争最为

尖锐的时期，三次南海维权斗争主要涉及主权

争议、附属海洋权益争议和航行自由权利合法

性争议。 这些都是需要迫切加以缓解的问题。
以上分析选择了维权斗争在中国南海政策中的

作用、南海局势与中国维权斗争进行研究，并初

步分析了南海维权斗争的特点。 这三个方面是

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它们结合在一起，构成

了分析南海维权斗争的一个基本框架。 当然，
继续深入的研究还必须就这个框架的具体方面

进行更全面地梳理、研究和概括；针对各种因素

的具体作用或特定组合的特定作用的研究还需

要进行更深入的具体分析。 这些研究的目的固

然有知识积累的考虑，但更多的着眼点还是基

于缓解乃至解决这些至今还在影响地区安全稳

定与发展的问题。

四、对当下中国南海维权的几点启示

美国以“航行自由”气势汹汹地挑战中国南

海诸岛的相关权益是当下南海问题的焦点。 特

朗普政府的南海动作比奥巴马时期不仅次数更

频繁、性质更恶劣，而且战略威慑、战术压制的

目标更加明确、更加咄咄逼人。③ 在此背景下，
得当地回应美国一方面需要中国根据实际情况

采取相应举措；另一方面中国也可以通过总结

此前维权斗争的经验为眼下的权益斗争寻找依

据和方向。 就上述两方面而言，笔者有如下

思考。
第一，始终要将南海政策置于中国大战略

框架下进行思考。 三次南海维权斗争之所以取

得胜利，固然离不开具体斗争中的智慧和技巧。
但说到底，这三次维权斗争都是在服务于中国

和平发展道路这个总战略框架下进行的。 因

此，每次维权斗争目标有限、维权手段局限于非

武力。 这直接限制了斗争对象的斗争目标和

“侵权”手段，从而实际上控制了斗争的烈度与

广度。 由于中国维权意志更坚定，在维权斗争

的物质基础上比菲律宾、越南更强且并不比美

国差，因此中国不仅在南海维权方面获得成功、
在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上也获得了成功。

当下，中国正处于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
既要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目标，又要开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这是未来 ５ 年

中国的核心任务。 未来的南海政策及相关举措

必须服务于这个核心任务。④

第二，南海政策始终要立足于维护中国参

与主导的南海局势。 南海局势稳定主要依靠中

国、美国和东盟。 美国是南海的域外大国，是南

海局势稳定无法忽视的关键性力量之一。 东盟

是涵盖菲越在内的东南亚地区最有影响的地区

性国际组织，是中国和美国都接受的维持南海

局势稳定不可替代的力量。 三次南海维权斗争

的根源都是斗争对象不满足于既定南海局势、
误判中国维权政策或意志的结果。 三次斗争都

没有出现局势失控。 这固然和斗争双方政策密

切相关，但也不可忽视第三方因素的作用，特别

是东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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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有研究指出，习近平的外交领导风格是 ２０１４ 年来中国南

海举措更加协调有效的根本原因；而奥巴马的外强中干给予了中

国大胆干的机会。 该研究主要是针对中国南沙岛礁建设，但对两

国元首的外交决策风格分析令人印象深刻，对于“拉森号”事件决

策颇有借鉴意义；Ａｎｄｒｅｗ Ｂｒｏｗｎ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Ｍｏｖｅｓ Ｂｏｌｄｌｙ，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ｓ
Ｃａｒｅｆｕｌｌｙ”，Ｗａｌｌ Ｓｔｒｅｅ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Ｊｕｎｅ ３， ２０１４。

Ａｎｋｉｔ Ｐａｎｄａ， “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 Ｙｏｕ Ｗａｎｔｅｄ ｔｏ Ｋｎｏｗ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ＵＳＳ Ｌａｓｓｅｎ􀆳ｓ ＦＯＮＯＰ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Ｔｈ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６， ２０１６，ｈｔｔｐ： ／ ／ ｔｈｅｄｉｐｌｏｍａｔ． ｃｏｍ ／ ２０１６ ／ ０１ ／ 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ｙｏｕ－ｗａｎｔｅｄ－
ｔｏ－ｋｎｏｗ－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ｕｓｓ－ｌａｓｓｅｎｓ－ｆｏｎｏｐ－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 ／ ．

陈子楠、张昭曦：“美国近期南海‘航行自由行动’有三点

战略 考 虑 ”， 中 美 聚 焦 网，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ｈｔｔｐ： ／ ／ ｃｎ．
ｃｈｉｎａｕｓｆｏｃｕｓ．ｃｏｍ ／ 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 ／ ２０１８１２２０ ／ ３５０９８．ｈｔｍｌ。

祁怀高：“几年来中国在南海的存在格局、面临挑战及因

应之策”，《国际论坛》，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第 １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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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特朗普政府已经将中国界定为美国

“首要”的竞争对手，并直接以印太战略抵制中

国的“一带一路”，还启动美国、日本、印度和澳

大利亚四国协调机制应对中国的南海冲击，①

通过东盟主张的南海行为准则牵制中国已经

不是美国南海政策的核心考虑。② 在此情况

下，坚持“双轨思路”的中国一方面要坚决反对

四国协调机制插手南海，另一方面可以强化与

东盟的南海行为准则谈判因应美国。③ 当下，中
国与东盟间的南海行为准则谈判已经取得重大

进展，中国与东盟一致同意在已经形成的单一

磋商文本草案基础上于 ２０１９ 年内完成第一轮

审读，并争取在未来 ３ 年完成磋商。④ 只要中国

与东盟的南海政策相向而行，已经稳定的南海

局势将继续深入发展，该趋势不仅会助力中国

的“一带一路”、还有助于削弱美国南海对华竞

争政策的根源从而缓和中美在南海的紧张

态势。⑤

最后，南海维权既要注意硬实力建设，也
要注重软实力建设。 三次南海维权斗争一改

中国昔日南海维权硬实力基础薄弱的印象。
这是中国国力发展以及战略智慧应用的结果。
用于中国南海维权的硬实力，相较于菲越而

言，已经占据绝对的压倒性优势；相较于美国

而言，由于地理原因，已经足够抗衡。 中国已

经具备的国力，足以发展出与美国相抗衡的海

上力量；但中国的发展道路决定了中国必须走

和平发展之路、以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

标。 这意味着：中国的海上力量建设始终以最

低程度的维护国家核心任务为目标，中国南海

维权的硬实力建设实际上就已经具备软实力

建设的因子。
当下，南海维权的最大挑战是美国愈益频

繁、危险程度越来越高的“航行自由”。 这场斗

争注定是持久战，需要中国谨慎对待。⑥ 中国

既要控制斗争的规模与烈度，阻止其与台湾问

题、中美贸易摩擦相联系的图谋，不致让中美

关系更加严峻；同时又要维持并强化引领南海

局势发展的主动地位。 一方面，中国当然需要

在南海建设并发展相应的维权硬实力。⑦ 在坚

决反对美国以“航行自由” “侵权”的同时，⑧中

国也要强化与美国的战略沟通，强化危机管控

能力，不断增强《中美关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

准则谅解备忘录》等协议的约束力。 另一方

面，针对美国“航行自由”的法律战必须进一步

强化。 中国与美国在“航行自由”上的不同观

点实际上代表了国际上两类国家在海洋行为

准则上的不同看法。 以美国为首的海洋强国

主张最宽泛的“航行自由”；而中国、印度、菲律

宾和越南等沿海国主张必须适度顾及沿海国

安全的“航行自由”。⑨ 这两种主张在《公约》上
都有根据，具体解释与应用只有在不断竞争多

数支持的情况下才能逐渐落实。􀃊􀁉􀁒 为此，在中国

已经成为南海“规矩确立者”的情况下，􀃊􀁉􀁓中国

完全可以在从容争取菲律宾、越南等支持的基

础上强化中国在“航行自由” 方面的法律解

释力。
另外，为削弱美国南海“航行自由”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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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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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第 １－２９ 页。
吴士存、陈相秒：“论海洋秩序演变视角下的南海海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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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基础，在进一步促进中国—菲律宾南海油

气资源合作①基础上，中国还可以不断推进同越

南的类似合作、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强化合作机

制建设、同包括越南等在内的东盟国家积极开

展海军外交②以及利用南海岛礁平台为过往船

只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等。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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